
XX 艺术学校 

加盟协议书 

甲      方：  

乙      方：                

        （以下简称：甲方、乙方） 

  

第一条  甲方为推广教学方法，使更多的学生受惠于这一先进的教学方法，快

乐成长，早日成才。 

第二条  乙方热爱教育事业，并有与甲方共同致力于技术事业的发展、开拓技

术市场的强烈愿望，故吸收其为技术合作成员。 

第三条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惠互利、诚信的原则，经友好协商，

签订本合同，并由双方共同遵守。 

第四条  签订本合同旨在乙方成为甲方的合作单位后，确保甲、乙双方应有的

权利和义务，促进并提高品牌经营管理水平。 

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授予乙方为：技术       市（城市）合作伙伴，负责所有相关产

品在授权区域内的教学使用权。 

2、甲方拥有先进的教学方法和专业教材，支持乙方在授权区域内的经营和推广

技术。 

3、甲方授予乙方在其有效经营区域内使用“技术”品牌，要符合当地工商、税

务管理规定，一切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乙方要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4、甲方提供最新版本教材给乙方教学使用。 

5、甲方可参谋指导乙方提供的宣传和策划方案。 

6、甲方有权依据本合同对乙方进行考核及业务管理，并督促乙方进行本合同规

定区域内的教学市场开拓，提供相关方面的咨询和必要的经营指导，对乙方存在

的问题，甲方有权要求其整改。 

7、甲方可按照双方的约定对乙方人员进行理论知识和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 

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享有本合同规定期限及范围内技术品牌的使用权、技术相关产品的特许

经营权。 

2、乙方享有甲方提供教学指导、培训及其相关技术支持的权利。 



3、乙方按甲方规定的收费标准向学员收取培训费，所收取的培训费全部归乙方

所有。 

4、乙方有使用甲方编研的教材、教学方法的权利，甲方赠送的教材以外，乙方

再次购买教材按以下价格向甲方购买。 

5、乙方享有甲方提供的免费培训   名教师的权利，超额培训的人员需缴纳培

训费，教师培训费为陆仟元整/人。乙方老师到甲方进行培训，教师的差旅、食

宿费用由乙方承担。 

6、乙方保证承担“技术”品牌维护和推广的义务和责任，自觉维护甲方及其产

品的形象及声誉。 

7、乙方向甲方交纳加盟费      元，甲方赠送乙方价值       元

的教材，合同签订时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8、乙方必须做好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的保密工作，并协助甲方做好其产品的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 

9、乙方经营必须符合当地的教育、工商法规，未经授权不得在任何场合以任何

方式冒用甲方名义进行本合同外的经营活动。 

10、乙方须在合同终止后撤除技术的有关标识，停止与技术有关的经营活动。 

11、乙方自签约之日起一年内招收培训生源最少数量为 100人次。 

第七条  合同违约及终止 

1、本合同执行期间，如双方均无异议时，则本合同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终止。 

2、本合同任何一方希望终止本合同，应提前三十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达

成一致，由于终止合同而造成的损失由提出方承担。 

3、本合同任何一方自行或被迫宣告破产，本合同自动终止。 

4、乙方不按规定时间足额上交管理费，本合同自动失效。 

5、乙方不使用甲方教材或翻版、盗印、复印甲方教材，本合同自动终止。 

6、乙方在授权以外地区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擅自进行招商、招生，甲方可直接

取消乙方资格，合同失效，并赔偿甲方所有损失。 

7、甲、乙双方擅自变更本合同规定的双方权利及义务，本合同将自动失效，任

何一方有权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8、本合同任何一方在未征得另一方书面同意前，不得将合同内的任何权利、义

务转让给第三方，否则，本合同将自动终止。 

9、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合同终止，双方互不追究责任。 

第八条  所有权：一切带有表示“技术”或与“技术”有关的标记，均属于甲

方产权归属所有，在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之前，乙方不得注册与甲方有关的任何标

记，亦不得使用甲方提供的标记进行本合同以外的任何交易。 



 

第九条  师资：如果经甲方培训上岗的老师不适合技术的教学，甲方再重新为

乙方培训新老师的同时，如乙方有教学需要，由甲方委派老师尽量解决乙方教学

需要，乙方按照甲方标准承担甲方老师相应的工资、课时、食宿、交通、通信等

费用；若乙方在推广单词速记达到较好效果，经实地考察确实需要推广技术其他

课程时，甲方负责为乙方免费培训相关课程。 

第十条  合同期限、终止与续约 

本合同期限为三年，合同期满后双方若无违约现象则自动续约，续签后乙方需每

年向甲方交纳 3000 元市场管理费,期满前一个月签署书面续约合同，其余所有条

款不变。 

乙方自签约之日起一年内招生培训人数不满 100人次的,本合同自动终止（以乙

方向甲方承购教材数量为标准）。 

三年后的年度招生量满 90% ，可以免费续签本合同。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本合同文本一式两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双方各执一份。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以上条款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可增订补充，经双方认可后生

效。双方签署的其它相关文件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

有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按法律程序诉请合同签订地

人民法院裁决。 

第十二条  附则：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以下文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乙方身份

证复印件，本合同款到之日生效，一切事宜以本合同为标准，取消所有口头承诺。 

甲    方：某某公司       乙    方：

电    话：                    电    话：          

     地    址：               地    址：

日   期：              日    期： 

 


